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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凌 通讯员 陆永华

“青菜10斤，农残检测结果合格；乳鸽15只，索证索票齐全
……”1月10日一大早，杭州市上城区天兴楼大酒店的员工史长
虹坐在电脑前，登陆阳光餐饮智慧监管平台，熟练地对照着手里
的进货单，依次将数据上传到平台中。

近日，上城区建立了全方位的餐饮食品安全信息收集机制，
通过“线上”和“线下”联动，监管部门、属地街道、社区严查食品安
全隐患问题，共同维护市民“舌尖”安全。

打造三级平台，建立全方位信息收集机制
当天上午10点，在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管委

会食品安全协管员陈鸣燕正对餐饮单位的申报内容进行网上审
查。发现问题后，立刻写下了整改意见，并根据《上城区餐饮单位
食品安全积分评价公示制度》的相关评分标准进行预扣分。

而在上城区复兴路的阳光餐饮智慧监管平台指挥中心的电
子大屏幕上，实时播放着不同餐饮单位后厨的监控视频。工作人
员分析商家上报的数据是否属实，并汇总系统数据分析研判报
告。另一方面，通过视频监控抽查，查看是否有餐饮工作人员违
规操作。

经营者申报、社区管委会和市场监管所审核申报数据、区指
挥中心汇总数据作分析研判，通过这样的三级平台监管模式，上
城区建立了全方位的餐饮食品安全信息收集机制。通过日常网
上审查、定期实地检查、开展专项整治等活动，监管部门得以及
时、全面记录餐饮单位的抽检、培训、投诉等食品安全信息。

“线上”综合“线下”，构建立体化联动监管机制
也就是在这两天，上城区清波街道市场监管所的副所长陆奇

枫正和同事们来到天兴楼大酒店的后厨进行例行核查。
在线上视频实时监督查看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属地街道、社

区三级联动，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做到发现及时、反应快
速、查处到位。由各街道属地市场监管所专业人员每月对餐饮单
位进行一次以上的实地核查，确定其网上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及
时性；由区市场监管局汇总系统数据分析研判报告，对集中性、共
性化问题组织统一整治，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在平台投入使用前，市场监管系统平均每名监管人员需监
管200家以上的餐饮单位，监管任务繁重。”上城区市场监管局餐
饮监管科的陈绍强介绍，“如今，平台实现了远程视频和实地监管
相结合，可确保更合理地调配现有监管力量，动员外围监管资源，
针对性监管与全天候实时监管结合，实现监管效益最大化。”目
前，“阳光厨房”已经涵盖了辖区内240余家餐饮单位。截至2016
月12月底，社区、街道两级共发现问题42个，整改率达到100%。

节点管理提高质效

通讯员 陈丰 高贝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台州市路桥区
人民法院获悉，自去年 6 月份出台 《执
行流程节点管理实施细则》以来，该院
采用“精细化分工+分段协作”的执行
模式，有效提升了执行质效。该院2016
年 共 执 结 案 件 6768 件 ， 同 比 上 升
60.34%，实际执行到位金额 8.05 亿元，
一线执行人员人均年办案500多件。

分段式执行模式将日常执行流程细
化为执行准备、执行查控、财产处置、
执行异议、执行结案五个阶段，明确每
个阶段的负责部门与人员、工作任务、
操作流程，每个案件配以专门的执行流
程图和表格，每一阶段都规定1至7天不
等的时限。该院专人查询、专人送达案
件的工作模式，让分段协作更为高效；
随办随录案件的工作原则，让结案归档
更为及时。

落实暖企司法举措
服务保障中心工作

通讯员 苍轩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苍南法院龙港
法庭得知，2016年，该法庭围绕龙港新
型城镇化建设中心工作，积极提供司法
服务和司法保障，全年共受理民商事案
件3302件，办结3325件 （含存案），人
均结案数为264.31件，法官人均结案数
为437.76件，同期结案率为100.70%。

自2014年12月苍南县龙港镇被列入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后，龙港法庭便及
时出台了《龙港人民法庭关于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更好服务龙港镇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具体意见》，制定
十大具体举措，不断提高龙港法庭的司
法服务能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除此
之外，龙港法庭还积极落实“暖企”司
法举措，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受到社会
的广泛好评。

瑞安破产案件过百
法院积极应对处置

通讯员 芮萱

本报讯 近日，瑞安法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该院2016年度破产审判工作
情况。据悉，该院全年共收破产类案件
195 件，其中申请破产清算案件 145 件，
裁定受理 101 件，审结破产案件 36 件，
系全国首家裁定受理破产案件超百的基
层法院。

瑞安法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万敏介
绍，近年来，瑞安法院借力金融联席会
议平台，联动公安、金融办、银监会、
人民银行等部门，通过专业审计、资金
流向追查等方式寻获破产企业违法违规
线索。

此外，为加快推进对“僵尸”企业
出清，该院通过执行转破产程序，强制
资不抵债的企业退出市场。2016年共移
送执行转破产案件34件，涉及执行案件
516件，涉执行标的14.05亿元。

为盘活“破”案资产，瑞安法院还
将司法网拍模式引入破产程序，以提高
破产财产处置效率和溢价率，提升破产
债权清偿率。2016年，瑞安法院共移送
拍卖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等共 93 宗；
全年共拍卖成交厂房、土地、机器设备
等共55宗，盘活闲置资产价值3.47亿。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范跃红 史隽

控辩大课堂、检律圆桌会、检律业务研讨交流会……过去的
一年，你的微信朋友圈被这些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亲密”活动刷
过屏吗？曾经，检察官和律师，被称为“天生的对手”，但随着法律
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和而不同，亲上加清”成了浙江检察官和律
师构筑新型检律关系的热词。

不仅“请进来”还坚持“走出去”
去年4月6日，以省律师协会会长郑金都为首的12名律师“大

咖”走进省检察院，和检察长汪瀚开展了一次深度对话。在这次对
话中，“大咖”们对保障律师阅卷权、知情权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检
律良性互动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很多律师还现身说法，对进一步
规范检察机关的阅卷服务等给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意见和建议。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不仅是‘各司其职、殊途同归’‘和而不
同、相得益彰’，更应该是‘亲上加清、良性互动’。”对律师们的意
见，省检察院检察长汪瀚的回应斩钉截铁，“能够解决的问题，下
次会议不希望再听到。”

以问题为导向，为期4个月的保障律师会见权和文明办案两个
专项整改活动在全省检察机关中展开。同时，省检察院领头、市县
检察院联动、各检察院检察长挂帅，纷纷开展“请进去，走出来”活
动，诚恳征求律师意见建议。逾百次的律师座谈会，近3000封征求
意见函，对1900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律师的登门走访……怎
样构建新型检律关系，成了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致力突破的新课题。

“新气象”引来律师点赞
以“一站式”检察服务大厅建设为契机，落实专岗专人负责律

师的接待工作，设立单独的律师接待、阅卷场所，配置扫描仪、拍
照仪、复印机等相关设备；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等的运用不断优化
升级信息化服务律师平台，全面推行程序性信息推送工作；推进

电子卷宗系统深度运用……一系列的优秀服务措施，让律师们感
到了新变化、新气象。

“为杭州检察系统侦查监督部门点赞！刚接到某区检察院承
办检察官电话，告知采纳我对某妨害公务案提出的《审查逮捕阶
段律师意见》，不批准逮捕当事人……”从业十多年的律师周建
伟，在接到检察官的告知电话后，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感慨。

作为专业的刑辩律师，绍兴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滨在绍
兴市越城区检察院感受到了优化服务给他工作带来的便捷：不用
拍照，不用复印，只要办好阅卷手续就能直接从检察院的工作人
员手上拿到刻录好的电子卷宗光盘。

据统计，截至去年8月底，全省检察院为律师申请阅卷、申请
会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要求听取意见等事项提供一站式服务
累计12162人次。

“这体现的不仅是效率的提高，更是服务的人性化。”陈海滨说。

检律互动更系统深入
各级检察机关还争相探索推进新型检律关系构建的长效机

制。
省检察院与省律协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健全检律良性互动

机制 构筑新型检律关系的意见》，并随即开展专项检务监督，狠
抓落实。

“当日排期、即时答复、不设障碍”，绍兴市检察院召开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座谈会，向律师们公开作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
项承诺”，同时配套出台48项实施细则，告诉大家，如果这“十项
承诺”做不到，律师们还可以直接向检察长投诉。

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制定出台“五表一书”制度，通过《审查
逮捕阶段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登记表》《审查起诉阶段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登记表》等规范填报，把保障律师各项权利细化到办案的
每一个流程，实现检察阶段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情况进行全程记
录、全面留痕。

慈溪市检察院探索实行刑事案件诉前会议制度，在审查起诉
阶段围绕案件定性、事实认定、证据收集采信、法律适用等，公开
诉讼代理人等人员意见，搭建检律良性互动的新平台。

控辩对抗赛、庭审巡查、检律圆桌会、检律业务研讨会等各种
形式的检律互动活动也纷纷展开，从简单的座谈交流到深度的理
论实务课题探讨，检察官与律师的互动更加系统、深入……

“省检察院很注重检律关系。浙江的律师很幸福！”去年10
月底，在省检察院检察长汪瀚再次回访省律协征询对保障律师执
业权落实情况的意见时，省律师协会会长郑金都说。

从“天生对手”到“亲上加清”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 浙江勇做“弄潮儿”

“阳光”照进后厨 守护“舌尖”安全
杭州上城区大数据打造“阳光厨房”


